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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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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職字第10139607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修訂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

凌防治規定（以下簡稱防治規定）」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1年6月14日北市教職字第10136846100號函(計

達)續辦。

二、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20條及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

霸凌防治準則(以下簡稱本準則)」第34條之規定，各校應

配合本準則修正條文修正校內防治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本準則修訂重點摘述如下，請各校配合檢視修訂：

(一)名稱修訂為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」。

(二)第18條規定略以：「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

管轄學校或……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，其收件單位如

下：一、專科以上學校：學生事務處或學校指定之專責

單位。二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：學生事務處或教導處。

……。資料交付性平會調查處理。」教育部為配合國民

教育法100年1月26日修正公布第10條，爰修正本準則第

1項第2款，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收件單位「訓導處」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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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為教導處。

(三)各校應依本準則第34條規定，將第7條、第8條之規定納

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，並加強宣導周知，以防治
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發生，並維護校園

安全。

四、本防治規定需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

。

五、為瞭解各校防治規定之檢視修訂情形，本局將研擬「各級

學校訂定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檢核表」上傳至

「教育局報局表單管理系統」，請 貴校自9月1日起至9月

28日止逕至本局網站填報檢核表；各校防治規定免函報本

局，以簡化行政程序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立教育大

學、臺北市立體育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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